
               

日本的社区老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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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口日趋老龄化已成为十分突出的全球性问题。1999年中国已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进

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在亚洲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研究其在社区老年服务方面的

措施和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开展社区老年服务是解决家庭养老功能退化的重要出路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极为严重，家庭养老面临巨大压力。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虽然

是最后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但老龄化进程最快、老龄人口比例最高。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

已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2001年65岁以上的老人达2227万，占总人口的17.5%。据日本2007年版《老

龄社会白皮书》，截至2006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777亿，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60万，老

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20.8%。日本总务省于2007年7月1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人口为3000万以上

的37个国家中，日本老龄人口比例最大，排名世界第一。日本老龄人口还将不断增加，到2013年将

达到25.2%，每4个人有1名老人；2035年达到33.7%，每3个人有1名老人；到2055年老龄人口将达

40.5%，平均2.5人中就有1名65岁以上的老人。 

    由于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日益改善，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成为世界第一长寿大国。2005

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78.56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5.52岁。预计到20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83.67

岁，女性平均寿命为90.34岁。日本的老龄人口中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增长更快，到2020年将达

到1605万人，占总人口的12.5%。 

    日本人口迅速老化的同时，少子化现象十分突出。人口出生率连年锐减，2004年为1.28%，2005

年则减至1.25%，2005年出生数为106.7万人，比2004年少了4.4万人。 少儿人口（0—14岁）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例日益下降，2001年日本少儿人口为1834万人，占人口比率为14.4%， 2006年人口少儿

比重仅占14％。截至2007年4月1日，少儿人口下降为1738万，占总人口比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的

13.6%。总务省预计到2015年，日本儿童人口会降至1500万以下。为此，日本政府十分忧虑地将本国

人口现状形容为“超少子化国”。 

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增大了家庭的养老压力，然而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日本的家庭规模和结

构发生了变化，家庭养老功能退化。传统的大家庭向现代小家庭转变。1920年至1950年，平均每个

日本家庭的成员为5人左右，1975年减到3.44人，1985年又减少为3.18人，1995年更减少到2.28人。

家庭结构也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而简单化，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增多。从1960年到1995年，核心家

庭所占比例由53%上升到58.7%，其中仅仅由夫妇双方组成的家庭由7.3%增长到17.4%；单身家庭则由

16.1%上升到25.6%。按此比例推算，到2010年，它们将分别增加到62.3%、22.3%和28.4%。此外，老

人独居的家庭数目明显增加。据统计， 1975年、1995年、2001年，老人独居的家庭分别为1089户、

4390户、6654户，分别占总户数的3.3%、10.8%、14.6%。三代同堂家庭的比例则不断下降，1975年

为16.9%，1995年减少至12.5%，2001年更降至10.6%。 

    一方面，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结构的简化限制了家庭的养老职能，使家庭的护理照料能力明

显不足。另一方面，日本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也削弱了家庭的护理、赡养功能。在日本传统的家庭

中，照顾老人的责任一般由妇女承担。但是，由于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女主

内，男主外”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而不能像过

去那样全身心地照顾老人。因此，家庭的养老功能向社会转移，社区老年照顾成为必然的选择。 

    社区老年服务得到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立法保障 



    日本政府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

（又称“黄金计划”）和《介户保险法》等相关政策和法规，从老人的福利、保健、保险等方面为

社区老年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法律支持。 

    1963年，日本政府颁布《老人福利法》，推行社会化养老。该法明确规定了家庭福利服务的工

作事项，如派遣家庭协助服务员，兴建托老所和保健训练中心，捐赠或租借保健护理器械和生活用

品，设立老人养护之家、老人特别养护之家、低费老人福利院、老人福利中心等照护机构，以协助

家庭或取代家庭照护及收容身心功能不良的老人。 

    家庭和社区是老人保健实施的社会基础。1982年颁布、1986年修订的《老人保健法》保证老人

得到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实行上门看护服务，或设立老人保健设施，如中间照护机构，收容病情

稳定但仍须继续住院照护的老年人，给予必要的护理及日常生活训练，从而缓解了医疗压力。 

    1989年日本开始推行“黄金计划”，以市町村为主体，依托社区建立多种服务设施，普及托老

所，提供短期入住、看护、治疗；开发了一批低价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等；开展家庭看护服

务，政府出资培训了10万名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老人，处理家务，使老年人借助社区的力量在家

养老。1994年该计划被重新修订，更名为“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

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別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

心等，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2000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介户保险法》建立了社会保障式家庭看户保险制度。老年人生活

护理所需的费用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支付，不但减轻了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引入了市场

竞争机制，老年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作为投保者的老年人的个人

需求和自我选择权得到尊重，他们既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得到所需要的综合性福利服务和医疗服务，

也可以到机构居住，进一步解除了老年人享受相应社区服务的后顾之忧。 

    多样化的社区老年服务 

    在相关政策和法规的保障下，日本的社区老年服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社会资金、

资源、人才，汇集各方力量，向老年人提供福利、保健、医疗等综合性的服务，以适合不同身体状

况的老年人的需要。 

    社区老年服务工作由市政府设立的社会部全面负责，社会部下分设福利计划科、社会福利科、

老人福利科、保险医疗科、老人之家等，全面掌握市内各区域老人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日常活

动情况等资料。 

    为帮助老年人健康、愉快地度过晚年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解除年轻人的后顾之忧，日

本的社区开展了多样化的老年服务，有上门服务，日托服务、短期托付服务、长期服务、老年保健

和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类型，享受全方位的护

理。 

    1、上门服务，是指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务人员，如医生、护士、康复师和家庭服务员等，到老人

家中所提供的多项服务：①照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如进餐、洗澡、理发、换衣、排泄等；②帮助

家务，如做饭菜、清扫或帮助老人在室内移动；③定期上门了解患病老人的病因、观察病情，发现

问题及时与医院联系会诊；④到老人家中进行诊疗护理，为其换药、输液、注射等；⑤对老人及家

属给予用药、营养、康复训练等方面的指导。 

    2、日托服务，即白天将住在家中的老人，主要是65岁以上行动不便、身体虚弱或患有身体障碍

或精神障碍而难以进行日常生活的老年人接到社区老人设施，如老年护理中心、福利中心等机构，

提供洗浴、就餐服务，进行生活或心理指导、健康检查、功能训练，组织兴趣小组开展娱乐活动

等。晚饭后则派车送他们回家。 



    3、短期托付服务，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其护理者因疾病及其他原因暂时无法进行居家护

理时，让他们短时间（原则上期限为1天至3个月）入住设施，进行生活协助、健康娱乐、康复修

养、交流谈心等活动；为长期住院的老人在出院回家之前做过渡准备而提供的短期护理服务，为临

终前的老人提供静养关怀服务。 

    4、长期服务，指社区为老人提供超过3个月以上的服务。对于因身体、精神上有明显障碍缺乏

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看而家庭照料又存在困难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社区的一些老年设

施照顾其饮食起居，组织各项娱乐活动，进行体格检查、功能锻炼、心理健康和生活护理等方面的

指导等。 

    5、老年保健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对每位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一本健康手册，详细记录老人的健

康状况及检查情况；定期为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以利于早期发现疾病和治疗疾病；定期举办各种

学习班，普及糖尿病、高血脂、心脏病等疾病的预防教育及简单护理知识和技能等；定期为肢体活

动受限的老年病人举办肢体功能恢复培训班，指导他们进行肢体功能的锻炼。1992年开始在日本各

都道府县建立的老年人综合咨询中心，24小时提供咨询服务以解答老年人及家属所关心的保健、医

疗等问题。各社区的保健所还通过设立健康热线电话和专人接待等措施，开展健康咨询和指导工

作。 

    此外，作为社区服务实施主体的市町村，为长期卧床、低收入者无偿发放各种生活用具或护理

用具，如尿不湿、呼吸机、体位变换器、浴缸等。 

    这些多元化的老年服务由许多规模、形式不同的社区老人保健福利设施提供。有老人家庭护理

站、老年人保健服务所、老年人日托服务中心、由数名痴呆老人组成的生活小组或收容5-8名老年痴

呆症患者的家庭型养老院、老人护理中心、老年福利中心、老年病医院、老人公寓、老人之家等。

其中老人护理中心是集住院、康复、娱乐为一体的机构。中心环境幽雅、生活设施齐全，经过专业

培训的护理人员服务技术娴熟，职业道德良好，使入住的老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老人之家分为特别

护理老人之家、护理老人之家、低收费老人之家和收费老人之家，分别收治身体、家庭、经济等状

况不同的老人。如特别护理老人之家主要收治65岁以上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有严重障碍，需要日常看

护而又没有条件接受居家看护的老年人。这些社区养老机构由日本各级政府、政府资助下的民间组

织、民间企业、财团法人或个人（保健护士等）开设，为社区老人提供无偿或按国家标准收费的服

务。 

    当然，日本的社区老年服务并非尽善尽美，专业护理人员存在较大的缺口，老人之家和老年福

利中心等设施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老年福利保健机构的设备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老年社

区服务的方式与效率仍需进一步协调和完善。但得到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和法律保障的老年服务，以

社区为依托，开展多样化的服务模式，使老年人在不脱离家庭与熟悉的社区环境的情况下，接受不

同类型的照顾与服务，能够安度晚年，过上正常化和积极的老年生活；同时也保障了老人的合法权

益，降低了老人家属在照顾方面的压力，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日本在社区老年服务方面

的工作与经验对我们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社区养老事业极具借鉴意义。 

（作者系湖北江汉大学政法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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